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緝字第57號

被      告  蕭錫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86年度偵字第21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同案被告蕭麗妃(業經本院判決無罪確定)係

臺北縣三重市(現已改制為新北市三重區，下同)重新路3段1

05號4樓妃鎰貿易有限公司負責人，明知該公司登記所營事

業為「1機械五金及整廠機器設備之進出口業務2礦石礦砂及

寶石之進出口業務3輸出入販賣度量衡器4一般進出口貿易業

務（期貨除外）5前各項有關業務之經營及轉投資。（限辦

公室使用）等」，竟於民國86年元月初與其弟即同案被告蕭

錫英（另經本院判決有罪確定）、被告蕭錫杰及自稱周森林

之男子，合夥經營槍械子彈等管制物品走私進口業務，先由

被告與周森林在西非迦納共和國購得槍彈、象牙挾藏貨櫃

中，在TEMA港裝船出口到高雄卸船進口，再經被告電話通知

蕭錫英物品在KLTU 000000-0號貨櫃中，由蕭麗妃負責進口

文書處理，蕭錫英擔任提貨保管，嗣該貨櫃於同年月9日進

高雄港經託運至基隆關稅局位於臺北縣瑞芳鎮（現已改制為

新北市○○區○○○里○○○路00號中央貨櫃場進口倉，利

用不知情之復成報關行以進口木材名義，製作不實之報運查

驗申請書，使基隆關承辦人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足

生損害於基隆關對進口物品通關之管理，經基隆關通知於１

（起訴書誤載為「6」）月15日抽中拆櫃查驗，蕭錫英為免

事機敗露，竟於同日上午3時許，持手套、螺絲起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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鑿、鉗子、快乾膠、樹脂、膠帶等工具侵入貨櫃場，欲取走

管制物品時為警查獲，並扣得白郎寧手槍3把、美製霰彈槍2

把、南非製霰彈槍1把、手槍子彈100發、霰彈槍子彈170

發、象牙2支(均詳如附表)。嗣於同日下午5時30分許，在臺

北縣○○市○○路0段000號4樓妃鎰公司亦扣得蕭錫英由非

洲輸入之象牙手環4個。因認被告係涉犯公司法第15條第1

項、第3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刑法第216

條、第214條、第215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1項第1

款、第44條等罪嫌等語。

二、被告行為後，刑法部分條文業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於

之95年7月1日起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

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

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條文規定係

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

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

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茲就本件新舊法

比較敘述如下：

(一)共同正犯部分：

　　新修正之刑法，就共同正犯之規定，將正犯之定義由「二人

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修正為「二人以上共同『實

行』犯罪之行為」，因就本案被告刑之輕重均無影響，適用

修正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

(二)牽連犯部分：

　　刑法第55條後段關於牽連犯之規定業經刪除，被告所犯填製

不實會計憑證與幫助逃漏稅捐二罪間，依修正前之規定，應

從一重處斷，惟依修正後之規定，被告所犯各罪，應予分論

併罰，故依被告行為時之修正前刑法第55條後段規定，較有

利於被告。

(三)公司法部分：

　　公司法第15條第3項業於90年11月12日修正廢止其刑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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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法為免訴之諭知。

(四)懲治走私條例部分：

　　本案被告行為後，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業經修正，91年

修正前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91

年修正後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1年修正後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開修

正後罰金刑提高，是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

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

(五)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

　⒈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歷經多次修正，

    將第2項所列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炸彈之管制併列

    於第1項，並修正其法定刑。該條例第7條第2項原規定：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

    類炸彈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

    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

    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

    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0萬

    元以下罰金」。　　　

　⒉被告行為時同條例第8條第1項原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

賣或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或空氣槍者，處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現行規定：「未經許可，製

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

槍、空氣槍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

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5 年以上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⒊被告行為時同條例第11條第1項原規定：「未經許可製造、

販賣或運輸彈藥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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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未經許可，製

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⒋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規定之刑度均提高，是行為後之

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前揭規定，自均應適用被告行

為時之法律。

(六)刑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14條、第215條於108年12月25日經總

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月27日起施行，修正前該條所定罰金

數額原應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

倍，而本次修法僅係將條文所定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

定，為文字之修正，並未變更實質內容，不生有利或不利被

告之影響，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

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刑法第214條、第215條之規定處

斷。　　　　

(七)追訴權時效部分：

　　被告上開等行為終了時，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經過先後2

次修正，時間分別為於94年1月7日修正、94年2月2日公布、

95年7月1日施行，及108年12月6日修正、108年12月31日公

布、109年1月2日施行，參酌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

「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

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

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於108年12月6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

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亦同。」本件於新法

施行後，即應適用上開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而94年1月7日

修正前、94年1月7日修正後、108年12月6日修正後之刑法第

80條、第83條關於追訴權時效期間及其停止原因等規定不

同，其中94年1月7日修正後與108年12月6日修正後之刑法第

80條第1 項將時效期間大幅拉長，且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之經

過期間較長，較之舊法即被告行為終了時法（94年1月7日修

正前）自屬對行為人不利，比較結果，應以94年1月7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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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刑法第80條、第83條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本案自應適用

被告行為終了時之修正前刑法規定。　　

(八)綜上，被告行為後，前開法律雖經修正變更，然修正後之規

定並無較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

被告行為時之法律。

三、按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且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94年2月2日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規定，追訴權因

一定期間不行使而消滅，係指追訴機關於法定期間內，怠於

行使追訴權，即生時效完成、追訴權消滅之效果，故追訴權

消滅時效之發生，應以不行使追訴權為其前提要件。又所謂

追訴權，係對行刑權而言，指形式的刑罰權，包括偵查、起

訴及審判權在內，若已實施偵查、提起公訴或自訴，且事實

上在審判進行中，此時追訴權既無不行使之情形，自不生時

效進行之問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非字第80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檢察官偵查終結後至案件實際繫屬於本院前之期間

　　，與未行使追訴權無異，此期間追訴權時效應繼續進行（最

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94號、9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

意旨參照）。

四、經查：

(一)本案被告被訴於86年元月間以一行為涉犯公司法第15條第1

項、第3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刑法第216

條、第214條、第215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1項第1

款、第44條等罪嫌，其中最重者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7條第2項之罪，該罪名法定刑為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

期徒刑，是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之追

訴權時效期間為20年，且依修正前同法第83條第1項、第3項

規定，及參照司法院29年院字第1963號解釋，被告因逃匿，

經本院通緝，致審判不能進行，應一併計算該項追訴期間4

分之1（即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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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被告犯罪行為終了日為86年1月15日（日不詳者，以當月1

5日為準），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86年1月16日開

始偵查，於86年2月1日提起公訴，於86年2月13日繫屬於本

院，惟因被告逃匿，經本院於87年3月25日發布通緝，迄今

尚未緝獲等情，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卷宗上所載

收案日期、本件起訴書、本院86年度訴字第434號卷宗、被

告之通緝書、被告在監在押資料等附卷可稽。自被告犯罪行

為終了時即86年1月15日起計算本案追訴權時效期間20年、

因通緝而停止期間5年，再加計追訴權已行使期間即檢察官

提起公訴日起至本院發佈通緝日止共1年2月11日，另扣除檢

察官提起公訴日翌日至繫屬本院前1日而未實質行使追訴權

之期間13日，則本案被告之追訴權時效，應已於112年3月13

日完成（計算式：86年1月15日＋20年＋5年＋1年2月11日－

13日＝112年3月13日）。惟被告迄今仍未緝獲歸案，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稽。

揆諸前開說明，被告所涉上揭罪嫌之追訴權已因時效完成而

消滅，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免訴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書雯

　　　　　　　　　　　　　　　　　　    法  官  葉詩佳

　　　　　　　　　　　　　　　　　　　  法  官  翁毓潔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陽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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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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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緝字第57號
被      告  蕭錫杰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86年度偵字第21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同案被告蕭麗妃(業經本院判決無罪確定)係臺北縣三重市(現已改制為新北市三重區，下同)重新路3段105號4樓妃鎰貿易有限公司負責人，明知該公司登記所營事業為「1機械五金及整廠機器設備之進出口業務2礦石礦砂及寶石之進出口業務3輸出入販賣度量衡器4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期貨除外）5前各項有關業務之經營及轉投資。（限辦公室使用）等」，竟於民國86年元月初與其弟即同案被告蕭錫英（另經本院判決有罪確定）、被告蕭錫杰及自稱周森林之男子，合夥經營槍械子彈等管制物品走私進口業務，先由被告與周森林在西非迦納共和國購得槍彈、象牙挾藏貨櫃中，在TEMA港裝船出口到高雄卸船進口，再經被告電話通知蕭錫英物品在KLTU 000000-0號貨櫃中，由蕭麗妃負責進口文書處理，蕭錫英擔任提貨保管，嗣該貨櫃於同年月9日進高雄港經託運至基隆關稅局位於臺北縣瑞芳鎮（現已改制為新北市○○區○○○里○○○路00號中央貨櫃場進口倉，利用不知情之復成報關行以進口木材名義，製作不實之報運查驗申請書，使基隆關承辦人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足生損害於基隆關對進口物品通關之管理，經基隆關通知於１（起訴書誤載為「6」）月15日抽中拆櫃查驗，蕭錫英為免事機敗露，竟於同日上午3時許，持手套、螺絲起子、木鑿、鉗子、快乾膠、樹脂、膠帶等工具侵入貨櫃場，欲取走管制物品時為警查獲，並扣得白郎寧手槍3把、美製霰彈槍2把、南非製霰彈槍1把、手槍子彈100發、霰彈槍子彈170發、象牙2支(均詳如附表)。嗣於同日下午5時30分許，在臺北縣○○市○○路0段000號4樓妃鎰公司亦扣得蕭錫英由非洲輸入之象牙手環4個。因認被告係涉犯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3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刑法第216條、第214條、第215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第44條等罪嫌等語。
二、被告行為後，刑法部分條文業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於之95年7月1日起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條文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茲就本件新舊法比較敘述如下：
(一)共同正犯部分：
　　新修正之刑法，就共同正犯之規定，將正犯之定義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修正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因就本案被告刑之輕重均無影響，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
(二)牽連犯部分：
　　刑法第55條後段關於牽連犯之規定業經刪除，被告所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與幫助逃漏稅捐二罪間，依修正前之規定，應從一重處斷，惟依修正後之規定，被告所犯各罪，應予分論併罰，故依被告行為時之修正前刑法第55條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三)公司法部分：
　　公司法第15條第3項業於90年11月12日修正廢止其刑罰，自應依法為免訴之諭知。
(四)懲治走私條例部分：
　　本案被告行為後，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業經修正，91年修正前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91年修正後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101年修正後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開修正後罰金刑提高，是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
(五)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
　⒈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歷經多次修正，
    將第2項所列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炸彈之管制併列
    於第1項，並修正其法定刑。該條例第7條第2項原規定：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
    類炸彈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
    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
    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
    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0萬
    元以下罰金」。　　　
　⒉被告行為時同條例第8條第1項原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或空氣槍者，處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現行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5 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⒊被告行為時同條例第11條第1項原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彈藥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⒋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規定之刑度均提高，是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前揭規定，自均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
(六)刑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14條、第215條於108年12月25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月27日起施行，修正前該條所定罰金數額原應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而本次修法僅係將條文所定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為文字之修正，並未變更實質內容，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刑法第214條、第215條之規定處斷。　　　　
(七)追訴權時效部分：
　　被告上開等行為終了時，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經過先後2 次修正，時間分別為於94年1月7日修正、94年2月2日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及108年12月6日修正、108年12月31日公布、109年1月2日施行，參酌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於108年12月6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亦同。」本件於新法施行後，即應適用上開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而94年1月7日修正前、94年1月7日修正後、108年12月6日修正後之刑法第80條、第83條關於追訴權時效期間及其停止原因等規定不同，其中94年1月7日修正後與108年12月6日修正後之刑法第80條第1 項將時效期間大幅拉長，且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之經過期間較長，較之舊法即被告行為終了時法（94年1月7日修正前）自屬對行為人不利，比較結果，應以94年1月7日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83條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本案自應適用被告行為終了時之修正前刑法規定。　　
(八)綜上，被告行為後，前開法律雖經修正變更，然修正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
三、按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94年2月2日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規定，追訴權因一定期間不行使而消滅，係指追訴機關於法定期間內，怠於行使追訴權，即生時效完成、追訴權消滅之效果，故追訴權消滅時效之發生，應以不行使追訴權為其前提要件。又所謂追訴權，係對行刑權而言，指形式的刑罰權，包括偵查、起訴及審判權在內，若已實施偵查、提起公訴或自訴，且事實上在審判進行中，此時追訴權既無不行使之情形，自不生時效進行之問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非字第8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偵查終結後至案件實際繫屬於本院前之期間
　　，與未行使追訴權無異，此期間追訴權時效應繼續進行（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94號、9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一)本案被告被訴於86年元月間以一行為涉犯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3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刑法第216條、第214條、第215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第44條等罪嫌，其中最重者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2項之罪，該罪名法定刑為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之追訴權時效期間為20年，且依修正前同法第83條第1項、第3項規定，及參照司法院29年院字第1963號解釋，被告因逃匿，經本院通緝，致審判不能進行，應一併計算該項追訴期間4分之1（即5年）。　
(二)又被告犯罪行為終了日為86年1月15日（日不詳者，以當月15日為準），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86年1月16日開始偵查，於86年2月1日提起公訴，於86年2月13日繫屬於本院，惟因被告逃匿，經本院於87年3月25日發布通緝，迄今尚未緝獲等情，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卷宗上所載收案日期、本件起訴書、本院86年度訴字第434號卷宗、被告之通緝書、被告在監在押資料等附卷可稽。自被告犯罪行為終了時即86年1月15日起計算本案追訴權時效期間20年、因通緝而停止期間5年，再加計追訴權已行使期間即檢察官提起公訴日起至本院發佈通緝日止共1年2月11日，另扣除檢察官提起公訴日翌日至繫屬本院前1日而未實質行使追訴權之期間13日，則本案被告之追訴權時效，應已於112年3月13 日完成（計算式：86年1月15日＋20年＋5年＋1年2月11日－13日＝112年3月13日）。惟被告迄今仍未緝獲歸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稽。揆諸前開說明，被告所涉上揭罪嫌之追訴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免訴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書雯
　　　　　　　　　　　　　　　　　　    法  官  葉詩佳
　　　　　　　　　　　　　　　　　　　  法  官  翁毓潔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陽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緝字第57號
被      告  蕭錫杰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86年度偵字第21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同案被告蕭麗妃(業經本院判決無罪確定)係
    臺北縣三重市(現已改制為新北市三重區，下同)重新路3段1
    05號4樓妃鎰貿易有限公司負責人，明知該公司登記所營事
    業為「1機械五金及整廠機器設備之進出口業務2礦石礦砂及
    寶石之進出口業務3輸出入販賣度量衡器4一般進出口貿易業
    務（期貨除外）5前各項有關業務之經營及轉投資。（限辦
    公室使用）等」，竟於民國86年元月初與其弟即同案被告蕭
    錫英（另經本院判決有罪確定）、被告蕭錫杰及自稱周森林
    之男子，合夥經營槍械子彈等管制物品走私進口業務，先由
    被告與周森林在西非迦納共和國購得槍彈、象牙挾藏貨櫃中
    ，在TEMA港裝船出口到高雄卸船進口，再經被告電話通知蕭
    錫英物品在KLTU 000000-0號貨櫃中，由蕭麗妃負責進口文
    書處理，蕭錫英擔任提貨保管，嗣該貨櫃於同年月9日進高
    雄港經託運至基隆關稅局位於臺北縣瑞芳鎮（現已改制為新
    北市○○區○○○里○○○路00號中央貨櫃場進口倉，利用不知情之
    復成報關行以進口木材名義，製作不實之報運查驗申請書，
    使基隆關承辦人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足生損害於基
    隆關對進口物品通關之管理，經基隆關通知於１（起訴書誤
    載為「6」）月15日抽中拆櫃查驗，蕭錫英為免事機敗露，
    竟於同日上午3時許，持手套、螺絲起子、木鑿、鉗子、快
    乾膠、樹脂、膠帶等工具侵入貨櫃場，欲取走管制物品時為
    警查獲，並扣得白郎寧手槍3把、美製霰彈槍2把、南非製霰
    彈槍1把、手槍子彈100發、霰彈槍子彈170發、象牙2支(均
    詳如附表)。嗣於同日下午5時30分許，在臺北縣○○市○○路0
    段000號4樓妃鎰公司亦扣得蕭錫英由非洲輸入之象牙手環4
    個。因認被告係涉犯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3項、懲治走私
    條例第2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2項、第8
    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刑法第216條、第214條、第215條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第44條等罪嫌等語。
二、被告行為後，刑法部分條文業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於
    之95年7月1日起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
    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
    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條文規定係
    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
    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
    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茲就本件新舊法
    比較敘述如下：
(一)共同正犯部分：
　　新修正之刑法，就共同正犯之規定，將正犯之定義由「二人
    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修正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
    犯罪之行為」，因就本案被告刑之輕重均無影響，適用修正
    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
(二)牽連犯部分：
　　刑法第55條後段關於牽連犯之規定業經刪除，被告所犯填製
    不實會計憑證與幫助逃漏稅捐二罪間，依修正前之規定，應
    從一重處斷，惟依修正後之規定，被告所犯各罪，應予分論
    併罰，故依被告行為時之修正前刑法第55條後段規定，較有
    利於被告。
(三)公司法部分：
　　公司法第15條第3項業於90年11月12日修正廢止其刑罰，自
    應依法為免訴之諭知。
(四)懲治走私條例部分：
　　本案被告行為後，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業經修正，91年
    修正前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91
    年修正後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01年修正後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開修
    正後罰金刑提高，是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
    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
(五)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
　⒈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歷經多次修正，
    將第2項所列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炸彈之管制併列
    於第1項，並修正其法定刑。該條例第7條第2項原規定：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
    類炸彈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
    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
    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
    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0萬
    元以下罰金」。　　　
　⒉被告行為時同條例第8條第1項原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
    賣或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或空氣槍者，處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現行規定：「未經許可，製
    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
    槍、空氣槍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
    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5 年以上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⒊被告行為時同條例第11條第1項原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
    賣或運輸彈藥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現行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未經許可，製造
    、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⒋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規定之刑度均提高，是行為後之
    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前揭規定，自均應適用被告行
    為時之法律。
(六)刑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14條、第215條於108年12月25日經總
    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月27日起施行，修正前該條所定罰金
    數額原應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
    ，而本次修法僅係將條文所定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
    ，為文字之修正，並未變更實質內容，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
    之影響，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
    行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刑法第214條、第215條之規定處斷。
    　　　　
(七)追訴權時效部分：
　　被告上開等行為終了時，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經過先後2 
    次修正，時間分別為於94年1月7日修正、94年2月2日公布、
    95年7月1日施行，及108年12月6日修正、108年12月31日公
    布、109年1月2日施行，參酌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
    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
    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
    於行為人之規定。於108年12月6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
    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亦同。」本件於新法施
    行後，即應適用上開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而94年1月7日修
    正前、94年1月7日修正後、108年12月6日修正後之刑法第80
    條、第83條關於追訴權時效期間及其停止原因等規定不同，
    其中94年1月7日修正後與108年12月6日修正後之刑法第80條
    第1 項將時效期間大幅拉長，且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之經過期
    間較長，較之舊法即被告行為終了時法（94年1月7日修正前
    ）自屬對行為人不利，比較結果，應以94年1月7日修正前刑
    法第80條、第83條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本案自應適用被告
    行為終了時之修正前刑法規定。　　
(八)綜上，被告行為後，前開法律雖經修正變更，然修正後之規
    定並無較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
    被告行為時之法律。
三、按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且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94年2月2日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規定，追訴權因
    一定期間不行使而消滅，係指追訴機關於法定期間內，怠於
    行使追訴權，即生時效完成、追訴權消滅之效果，故追訴權
    消滅時效之發生，應以不行使追訴權為其前提要件。又所謂
    追訴權，係對行刑權而言，指形式的刑罰權，包括偵查、起
    訴及審判權在內，若已實施偵查、提起公訴或自訴，且事實
    上在審判進行中，此時追訴權既無不行使之情形，自不生時
    效進行之問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非字第80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檢察官偵查終結後至案件實際繫屬於本院前之期間
　　，與未行使追訴權無異，此期間追訴權時效應繼續進行（最
    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94號、9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
    意旨參照）。
四、經查：
(一)本案被告被訴於86年元月間以一行為涉犯公司法第15條第1
    項、第3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刑法第216條
    、第214條、第215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
    第44條等罪嫌，其中最重者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第2項之罪，該罪名法定刑為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
    刑，是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之追訴權
    時效期間為20年，且依修正前同法第83條第1項、第3項規定
    ，及參照司法院29年院字第1963號解釋，被告因逃匿，經本
    院通緝，致審判不能進行，應一併計算該項追訴期間4分之1
    （即5年）。　
(二)又被告犯罪行為終了日為86年1月15日（日不詳者，以當月1
    5日為準），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86年1月16日開
    始偵查，於86年2月1日提起公訴，於86年2月13日繫屬於本
    院，惟因被告逃匿，經本院於87年3月25日發布通緝，迄今
    尚未緝獲等情，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卷宗上所載
    收案日期、本件起訴書、本院86年度訴字第434號卷宗、被
    告之通緝書、被告在監在押資料等附卷可稽。自被告犯罪行
    為終了時即86年1月15日起計算本案追訴權時效期間20年、
    因通緝而停止期間5年，再加計追訴權已行使期間即檢察官
    提起公訴日起至本院發佈通緝日止共1年2月11日，另扣除檢
    察官提起公訴日翌日至繫屬本院前1日而未實質行使追訴權
    之期間13日，則本案被告之追訴權時效，應已於112年3月13
     日完成（計算式：86年1月15日＋20年＋5年＋1年2月11日－13
    日＝112年3月13日）。惟被告迄今仍未緝獲歸案，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稽。揆
    諸前開說明，被告所涉上揭罪嫌之追訴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
    滅，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免訴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書雯
　　　　　　　　　　　　　　　　　　    法  官  葉詩佳
　　　　　　　　　　　　　　　　　　　  法  官  翁毓潔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陽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緝字第57號
被      告  蕭錫杰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86年度偵字第215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免訴。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同案被告蕭麗妃(業經本院判決無罪確定)係臺北縣三重市(現已改制為新北市三重區，下同)重新路3段105號4樓妃鎰貿易有限公司負責人，明知該公司登記所營事業為「1機械五金及整廠機器設備之進出口業務2礦石礦砂及寶石之進出口業務3輸出入販賣度量衡器4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期貨除外）5前各項有關業務之經營及轉投資。（限辦公室使用）等」，竟於民國86年元月初與其弟即同案被告蕭錫英（另經本院判決有罪確定）、被告蕭錫杰及自稱周森林之男子，合夥經營槍械子彈等管制物品走私進口業務，先由被告與周森林在西非迦納共和國購得槍彈、象牙挾藏貨櫃中，在TEMA港裝船出口到高雄卸船進口，再經被告電話通知蕭錫英物品在KLTU 000000-0號貨櫃中，由蕭麗妃負責進口文書處理，蕭錫英擔任提貨保管，嗣該貨櫃於同年月9日進高雄港經託運至基隆關稅局位於臺北縣瑞芳鎮（現已改制為新北市○○區○○○里○○○路00號中央貨櫃場進口倉，利用不知情之復成報關行以進口木材名義，製作不實之報運查驗申請書，使基隆關承辦人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足生損害於基隆關對進口物品通關之管理，經基隆關通知於１（起訴書誤載為「6」）月15日抽中拆櫃查驗，蕭錫英為免事機敗露，竟於同日上午3時許，持手套、螺絲起子、木鑿、鉗子、快乾膠、樹脂、膠帶等工具侵入貨櫃場，欲取走管制物品時為警查獲，並扣得白郎寧手槍3把、美製霰彈槍2把、南非製霰彈槍1把、手槍子彈100發、霰彈槍子彈170發、象牙2支(均詳如附表)。嗣於同日下午5時30分許，在臺北縣○○市○○路0段000號4樓妃鎰公司亦扣得蕭錫英由非洲輸入之象牙手環4個。因認被告係涉犯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3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刑法第216條、第214條、第215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第44條等罪嫌等語。
二、被告行為後，刑法部分條文業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於之95年7月1日起施行。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條文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輕」之比較。茲就本件新舊法比較敘述如下：
(一)共同正犯部分：
　　新修正之刑法，就共同正犯之規定，將正犯之定義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修正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因就本案被告刑之輕重均無影響，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於被告。
(二)牽連犯部分：
　　刑法第55條後段關於牽連犯之規定業經刪除，被告所犯填製不實會計憑證與幫助逃漏稅捐二罪間，依修正前之規定，應從一重處斷，惟依修正後之規定，被告所犯各罪，應予分論併罰，故依被告行為時之修正前刑法第55條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三)公司法部分：
　　公司法第15條第3項業於90年11月12日修正廢止其刑罰，自應依法為免訴之諭知。
(四)懲治走私條例部分：
　　本案被告行為後，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業經修正，91年修正前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91年修正後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逾公告數額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101年修正後規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開修正後罰金刑提高，是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自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
(五)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
　⒈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歷經多次修正，
    將第2項所列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炸彈之管制併列
    於第1項，並修正其法定刑。該條例第7條第2項原規定：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
    類炸彈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
    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
    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
    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000萬
    元以下罰金」。　　　
　⒉被告行為時同條例第8條第1項原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或空氣槍者，處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現行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5 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　　
　⒊被告行為時同條例第11條第1項原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彈藥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⒋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規定之刑度均提高，是行為後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前揭規定，自均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
(六)刑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14條、第215條於108年12月25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月27日起施行，修正前該條所定罰金數額原應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提高為30倍，而本次修法僅係將條文所定罰金數額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為文字之修正，並未變更實質內容，不生有利或不利被告之影響，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刑法第214條、第215條之規定處斷。　　　　
(七)追訴權時效部分：
　　被告上開等行為終了時，關於追訴權時效之規定經過先後2 次修正，時間分別為於94年1月7日修正、94年2月2日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及108年12月6日修正、108年12月31日公布、109年1月2日施行，參酌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於中華民國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比較修正前後之條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於108年12月6日刑法修正施行前，其追訴權或行刑權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亦同。」本件於新法施行後，即應適用上開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而94年1月7日修正前、94年1月7日修正後、108年12月6日修正後之刑法第80條、第83條關於追訴權時效期間及其停止原因等規定不同，其中94年1月7日修正後與108年12月6日修正後之刑法第80條第1 項將時效期間大幅拉長，且停止原因視為消滅之經過期間較長，較之舊法即被告行為終了時法（94年1月7日修正前）自屬對行為人不利，比較結果，應以94年1月7日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83條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本案自應適用被告行為終了時之修正前刑法規定。　　
(八)綜上，被告行為後，前開法律雖經修正變更，然修正後之規定並無較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之法律。
三、按案件時效已完成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且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94年2月2日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規定，追訴權因一定期間不行使而消滅，係指追訴機關於法定期間內，怠於行使追訴權，即生時效完成、追訴權消滅之效果，故追訴權消滅時效之發生，應以不行使追訴權為其前提要件。又所謂追訴權，係對行刑權而言，指形式的刑罰權，包括偵查、起訴及審判權在內，若已實施偵查、提起公訴或自訴，且事實上在審判進行中，此時追訴權既無不行使之情形，自不生時效進行之問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非字第8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偵查終結後至案件實際繫屬於本院前之期間
　　，與未行使追訴權無異，此期間追訴權時效應繼續進行（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94號、99年度台上字第1013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一)本案被告被訴於86年元月間以一行為涉犯公司法第15條第1項、第3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刑法第216條、第214條、第215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第44條等罪嫌，其中最重者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2項之罪，該罪名法定刑為法定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是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被告之追訴權時效期間為20年，且依修正前同法第83條第1項、第3項規定，及參照司法院29年院字第1963號解釋，被告因逃匿，經本院通緝，致審判不能進行，應一併計算該項追訴期間4分之1（即5年）。　
(二)又被告犯罪行為終了日為86年1月15日（日不詳者，以當月15日為準），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86年1月16日開始偵查，於86年2月1日提起公訴，於86年2月13日繫屬於本院，惟因被告逃匿，經本院於87年3月25日發布通緝，迄今尚未緝獲等情，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卷宗上所載收案日期、本件起訴書、本院86年度訴字第434號卷宗、被告之通緝書、被告在監在押資料等附卷可稽。自被告犯罪行為終了時即86年1月15日起計算本案追訴權時效期間20年、因通緝而停止期間5年，再加計追訴權已行使期間即檢察官提起公訴日起至本院發佈通緝日止共1年2月11日，另扣除檢察官提起公訴日翌日至繫屬本院前1日而未實質行使追訴權之期間13日，則本案被告之追訴權時效，應已於112年3月13 日完成（計算式：86年1月15日＋20年＋5年＋1年2月11日－13日＝112年3月13日）。惟被告迄今仍未緝獲歸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稽。揆諸前開說明，被告所涉上揭罪嫌之追訴權已因時效完成而消滅，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免訴之諭知。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2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書雯
　　　　　　　　　　　　　　　　　　    法  官  葉詩佳
　　　　　　　　　　　　　　　　　　　  法  官  翁毓潔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陽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5　　日
　　　　
　　


